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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中的权力

均衡与决策效率∗

———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例

罗　 杭　 杨黎泽

　 　 【内容提要】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均衡是指组织能够避免“一家独大”的能力，而国

际组织中的决策效率是指组织可以形成决策的能力。 金砖五国倡议成立的新开发银行

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或重塑，并在决策机制的设计上创造

了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两个“史无前例”：一是首次采用了平权而非加权的投票权分配模式，

二是在重大议题上首次采用了共识（一致）而非多数表决制的决策规则。 作者对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力分布格局进行了测算，发现新开发银行在真实权力的

结构上处于完全均等和平衡的状态，虽然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投票权分配上采用了加

权投票制（中国拥有最多的投票权），但涉及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时所要求的共识规则又使

得各成员国的真实权力再度“平权”。 作者通过构建新的制衡权力指数和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

体权力指数以对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进行精确测量，发现二者并不是常识上

认为的负相关关系，它与组织的决策规则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复杂的变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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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决策机制是国际组织最核心的机制，是国际组织实现政策合法性和保障治理效力

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国际组织的工作效率和职能的履行以及其可否为全球治理发挥

建设性的作用。 其中，投票权分配与决策规则的设置是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核心构成

要素，在相同的成员组成及决策偏好下，各成员投票权分配的不同格局以及决策规则

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的高低变化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决策结果，即直接影响到国

际公共政策和全球治理方案的通过与否。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应对乏力”的弊端，也突显了其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话语权严

重不符的矛盾。①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等也力图通过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应对

挑战，但“力度有限，缓慢拖延”。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五

国于 ２０１４ 年共同倡议成立新开发银行（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以应对自身及其他

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基础设施缺口和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方面所面临的融资困难，并建

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ＢＲＩＣ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帮助成员国应对

短期流动性压力，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③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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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或重塑①（在职能上新开发银行着眼于发展融

资、“对标”世界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则着眼于金融稳定、“对标” ＩＭＦ），并在

决策机制的设计上另辟蹊径、挑战传统，创造了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两个“史无前例”：

一是新开发银行首次采用了平权的投票权分配模式，而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如 ＩＭＦ、

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采用加权

投票制（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②二是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首次采用了共识（一

致）的决策规则，而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是采用多数表决制（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那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何做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制度

设计？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决策机制的研究大都局

限在投票权分配的层次，如探讨和强调其平权模式，但尚未有研究对其真实权力的分

布格局进行精确测算，以深入剖析其决策机制设计背后的动机和逻辑。 事实上，国际

组织中成员国的投票权是其在表决中可以投出的票数及其占总票数的比重（即投票

权重），而投票权力则是成员国通过行使其投票权对表决结果实际产生影响的能力，

前者只是名义上的权利，后者才是真实的权力。③ 基于概率论和博弈论的投票权力分

析是国际组织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定量分析路径，可为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分配安排和决

策规则设计提供严密的数学依据和精准的计算支撑。 西方学界针对联合国④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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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主导的布雷顿森林机构①和欧盟②等国际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权力测算研究，但

国内外尚未有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

力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不再只是现有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体系的

参与者和适应者，也开始主导或共同协商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治理架构和规则设计，这

都对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③ 当前，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测算在国内国际组织研究领域也逐渐引起了一定的注意。④ 然而，

国内外学界对国际组织中的权力研究大都是从成员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权

力指数（如 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 指数、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等）精确测算各成员国的

投票权力，较少有研究从组织整体的角度出发，如建构指标和精确测算组织权力结构

的均衡状态、组织决策系统的效率高低等，特别是探讨国际组织相关重要指标之间的

关联及变化规律。

二　 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设计

在早期的国际组织实践中，“一国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和一致通过的表决规则是

国际组织决策模式的主要特征，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际合作的加深和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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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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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这种传统决策制度受到了挑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取“一国一票”和一致

规则的国际联盟的失败。①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国一票”的平权模式

受到了冲击，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机制的范例和模板，确

立了主要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实力分配股份，并根据各成员国认缴股份多寡以划分投票

权数量②的加权投票制，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模式（ｔｈ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Ｍｏｄｅｌ）”，对国际

金融组织的决策机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基本延续了这

一制度设计。③

另一方面，一致原则在最初的国际组织决策实践中有较多应用，④但随着 １８６５ 年

国际电信联盟一反传统地采用多数议决的决策方式，多数表决制开始在国际组织中逐

步流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吸取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在决策规则上

进行了调整和创新，不管是联合国大会还是联合国安理会都不要求全体成员的同

意，⑤而是设定了有效多数的比例，使得多数表决制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常规，为绝大多

数国际组织所采用。⑥ 以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更是全部采取“少

数服从多数”的多数表决制，而非“多数求于少数”的一致规则，以保证决策效率。 长

期以来，一致规则最广受诟病的就是它严重影响了组织的决策效率，在国际组织决策

实践中逐渐被“抛弃”。 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国际关系实践已经证明要求一致的决策方

式已然生命力不在。⑦ 特别是对于国际金融组织而言，自其诞生之日（可最早追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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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规则是国际联盟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极低的决策效率，即一系列事关和平与安全的议案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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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７ 页。
即根据经济贡献采取“一元一票”，而非“一国一票”。
黄惠康：《国际经济组织表决制刍议》，载《法学评论》，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２ 页。
在国际组织的决策规则中，涉及一致原则的包括全体一致（ｕｎａｎｉｍｉｔｙ）和协商一致。 其中，全体一致是指

决策需经全体成员同意方可通过，协商一致即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是指成员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二者都属于表决

机制的范畴，对结果的要求都是“达成一致”，其差别主要在于协商一致不必经过投票，而是更注重“追求一致”的
协商过程。 但无论是否通过投票的形式，成员国都具有影响或左右决策结果的能力，且可以被测度，如一致规则

下每一个成员国都具有绝对的阻止权力，且倡议权力相比多数表决制下都低得多。 因为同全体一致规则一样，协
商一致规则下的成员国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二元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如果规则要求必须全体成员明确表示同

意）、反对或不反对（如果规则要求没有成员明确表达反对意见）。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等都可以较契合地

用于测量各成员国在协商一致规则下左右决策结果的能力。
与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规则不同，联合国安理会虽然摈弃了全体成员一致的规则，但赋予了五大常任理事

国“一票否决权”，奉行“大国一致”原则，即相当于把国际联盟中所有成员都拥有的“一票否决权”严格限制在了

五大国的范围内。
黄惠康：《国际经济组织表决制刍议》，载《法学评论》，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 页。
蔡高强：《论国际组织表决机制发展中的中国话语权提升》，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１ 页。



１９３０ 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起，就从未采用过平权模式和一致规则。

因此，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两个“史无前例”的制度设计值得

我们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和动机。 同时，也启发我们深入思考国际组织的两个重要特

征：权力均衡和决策效率。 对于一个国际组织而言，其治理结构的设置和决策规则的

设计，不仅要考虑到成员国之间权力的均衡（尤其是从“最大国”以外其他成员的角

度），以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且要考虑组织的决策效率，以保证能够有效地

形成决策，使组织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当前，已有研究强调了新开发银行的平权设计

以及与其决策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大都简单地、常识性地认为新开发银行的平权模式

注重了平等但却损害了决策效率。① 如有学者认为新开发银行的平权模式虽然有利

于避免机构被个别大国主导，但其劣势是可能损失效率，特别是当考虑到五个创始成

员国在文化背景上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的时候。② 还有学者分析指

出中国基于效率的考虑希望采取加权投票制，认缴更多的股份，但印度却坚持严格地

采取平权模式，担心中国“一家独大”，其逻辑也就是假定加权会提高效率，而平权会

损害效率，但加权投票系统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③ 此

外，还有研究认为一致规则虽反映了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赋予了每个成员以平等的

一票否决权），将严重影响损害国际组织的决策效率和职能行使。④ 对于一个国际组

织而言，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都是保证其长久运转和治理效力的重要因素，那么二者

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为了避免常识性的回答，我们有必要首先建立国际组织中权

力均衡和决策效率的精确定义，才能进一步建立量化评价指标，进行精确测度，以客观

地分析和检验二者之间的关联和规律，提供足够的说服力。

（一）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均衡

均势（势力均衡）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讨论和研究的核心议题。 尽管有关均势的

概念及含义莫衷一是，缺乏统一的定义和精准的衡量，但可将其理解为国家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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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处于一种大体相当或基本平衡的状态，其核心特征是没有一国处于优势或主导地

位。① 同样地，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概念自然也可衍生到国际组织中，国际组织中各成

员国的制度性权力分配也会存在均衡与否的状态，特别是是否有一个成员国在投票权

力的分配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可以完全左右组织的决策结果）。

如前文所述，新开发银行在股份和投票权的分配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平权模

式，尽管五个成员国在经济规模上差距悬殊，但仍设定股份及投票权完全均等，这在国

际金融组织中是“破天荒”的。 那么新开发银行在有关金砖国家的极力坚持下为什么

要采取平权模式，是为了追求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吗？ 首先，金融组织不同于政治

组织，无视国家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的无差异化安排，有失公平。 其次，追求本国权力

最大化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理性和行为逻辑，而绝非权力平等化。 因此，平权本身可

能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从组织权力均衡的角度，可能有助于我

们理解新开发银行为何采取平权模式的背后动机与逻辑，采取平权制的新开发银行与

采用加权制的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组织中占

据主导或优势地位（如美国在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中拥有“一票否决权”）。 因此，有关金

砖国家极力推动新开发银行采取平权模式的原因，可能还是担心新开发银行如遵循国

际金融组织的通行模式（即主要根据经济规模和贡献度）划分投票权，将导致特定国

家的权力“一家独大”，成员国间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 如果这才是有关金砖成员极

力促成平权模式的原因，那么精确地衡量一个国际组织中权力均衡的程度特别是构建

相应的测算指标及其数学模型，不仅能够有效地解答现实问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为何平权），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服务于国际组织决策规则的设计）。

（二）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效率

国际组织的决策效率关系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及其能否为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的

作用，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际组织的决策效率可以理解为一个组织可

以形成决策的能力，如有学者明确提出国际组织的决策效率是指“对特定事项能更快

地形成决策”。② 一般而言，决策效率与决策规则有着直接的联系，决策规则所要求的

有效多数比例越高，组织形成决策的难度就越高；而决策规则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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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西方多数学者和政治家普遍认为均势是一种情势或状态，指各方大致上普遍满足于权力分配的一种客

观安排，即没有一国处于优势地位或能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状态。 参见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国际政

治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９４ 页。
其所表达的含义与本文一致，但并未对“效率”给出精确的测量标准。 参见潘庆中、李稻葵、冯明：《“新

开发银行”新在何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和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６ 页。



越低，组织就越容易通过决策。 然而，组织中投票权分配的格局是集中还是均匀，也与

决策效率存在直接的关联。

关于学界对国际组织决策效率的探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

立的国际联盟的批评，国联因其一致规则而无所作为，无法为维持国际秩序、解决国际

争端采取实际行动。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也因其决策效率的低下

而受到诟病，特别是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议题上往往被美、苏（俄）两国相互否

决，“陷入瘫痪”，难以通过决议、采取行动，无法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发挥应有的建设

性的作用。② 本文论述的新开发银行在决策效率问题上也受到了诸多关注，如有学者

认为平分股权及投票权可能会对银行的运作效率造成负面影响，“五个国家各占 ２０％

股权的做法，存在先天性的效率不足问题。 如果管理不好，这一做法会让机构的决策

变得更困难”。③ 然而，现有对国际组织决策效率的研究仍多局限于定性的描述和常

识性的推论，并未进行系统、精确的测量。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首先基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当前的投票权

分配和决策规则，对各成员国的权力分布格局进行精确测算，随后假设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按照 ＩＭＦ、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

的通行模式（主要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实力）分配投票权，以进行权力分布的计算实验，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成员个体的视角出发，对比分析各成员国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

验中的权力分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史无前例”的制度设计的背后逻辑和动机；

另一方面，从组织整体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新的制衡权力指数和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

权力指数，对组织中的权力均衡程度和决策效率高低进行精确测算，并系统地论述和

验证权力均衡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变化规律，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组织的规则

体系进行更科学、精密的设计，更好地发挥多边金融机构的职能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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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Ｌｅｌａｎｄ Ｍ．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３－２１；徐蓝：《国际联盟与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１８６—２０４ 页；高华：《联合国与国际联盟比较研

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７ 页。
而且，联合国安理会对一系列冲突事件如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反应迟缓”、对巴以冲突问题因美

国的一票否决而“无所作为”等。 联合国安理会效率的缺乏有时会导致一个结果，即有国家会直接绕过联合国安理

会，转而采取其他多边或单边行动，例如，１９９９ 年北约在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２００３ 年美国及其盟国入侵伊拉克，
这两次军事行动都缺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这也对联合国安理会自身的合法性产生影响。 参见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 Ｒａｂｌ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ｐ．１４６－１４７。

上述观点来自中国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周强武。 参见朱杰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

度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４５ 页；《新开行副行长：新开行

没有一票否决权》，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 １００９６９４０５．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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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体投票权力、组织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的测算模型

现有关于国际组织中权力测算的研究主要测量组织中各成员个体的投票权力。
本文不仅限于应用经典的权力指数对国际组织中成员个体的投票权力进行精确测算，
还试图构建组织整体层面的新的权力指数：制衡权力指数，并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权力

指数，对组织中权力分配的均衡状态及组织决策系统的效率高低进行精确的测算。
（一）成员个体投票权力的测算指标①

在一个组织的群体决策（投票）系统中，假设每一个决策成员（投票者）都可以做

出两种选择（赞成或不赞成），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测算的是在群体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

的组合下，一成员成为“关键票”的概率。② 在一种群体投票选择的组合下，若一成员

的选择的变化将改变决策的结果（即“我赞成，表决就能通过，我不赞成，表决就不能

通过”），则在这一投票选择的组合下，该成员就处于“摇摆（ｓｗｉｎｇ）”地位，它所投出的

一票（或表达的意见）对决策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称之为“关键投票者”。 假

设组织中全部 ｎ 个成员所面临的都是“赞成”（记为 １）或“不赞成”（记为 ０）的二元选

择，那么 除 成 员 ｉ 以 外 所 有 可 能 出 现 的 投 票 选 择 组 合 的 笛 卡 尔 乘 积 为：
１，０{ } × １，０{ } ×…×｛１，０｝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ｎ－１

，因此投票选择组合的数量总计为 ２ｎ－１ ，我们将在所有投票

组合中成员 ｉ 成为“关键投票者”的次数记为 αｉ ，则成员 ｉ 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标记

为 Ｂ ｉ ）可表示为：

Ｂｉ ＝
αｉ

２ｎ－１ 　 　 ｉ ＝ １，２，…，ｎ （１）

此外，将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成员的权力指数之和为 １），即可

得到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标记为 Bｉ ），可表示为：

Bｉ ＝
Ｂｉ

∑ｎ

ｊ ＝ １
Ｂｊ

＝
αｉ

∑ｎ

ｊ ＝ １
α ｊ

　 　 ｉ ＝ １，２，…，ｎ （２）

实际上，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描述成员的投票权力是一种能够同时左右表决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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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个体投票权力的测算指标的相关论述以及关于投票权力指数的数学模型的进一步详细推导参见罗

杭、杨黎泽：《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４—１３６ 页。

Ｊｏｈｎ Ｆ． Ｂａｎｚｈａ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Ｄｏｅｓｎｔ Ｗｏｒｋ：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９， １９６５， ｐｐ．３１７－３４３．



综合性能力，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其反对而使得表决无法通过的能力；二是因其赞

成而使得表决顺利通过的能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所包含的阻止行动的权力指数和倡议

行动的权力指数则正好分别测度了上述两种权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Ａ）测度的是一成员因其反对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表

决的投票选择组合变成无法通过的概率，即衡量该成员能够形成“关键反对票”的能力，

若将 ω 记为所有能够使决议通过的投票选择组合的数量，则可以表示为：①

ＰＰＡｉ ＝
αｉ

ω
　 　 ｉ ＝ １，２，…，ｎ （３）

由于倡议权力和阻止权力是投票权力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即便有成员拥有完全

的阻止权力（等于 １００％时），即所有它不支持的提案都无法通过，但其倡议权力也可

能很低，即它支持的提案也很可能无法顺利通过。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ＰＩＡ）测度的是一成员因其赞成而使得原本不能通过表

决的投票选择组合得以顺利通过的概率，即衡量该成员能够形成“关键赞成票”的能

力，可以表示为：②

ＰＩＡｉ ＝
αｉ

２ｎ － ω
　 　 ｉ ＝ １，２，…，ｎ （４）

其中， ２ｎ － ω 指所有无法使决议通过的投票选择组合的数量。

综上可见，利用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所计算出来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讲是

一种概率型权力，通过概率衡量一个成员对组织决策结果的影响力，具体为左右决

策结果的能力。 因此其权力指数的变化区间为［０，１］，值越大，代表权力越大，等于

１（即 １００％），则说明其所拥有绝对的权力；值为 ０，则说明其完全无权力，最经典的

例子就是“卢森堡悖论”，在欧共体中被认为投票权分配“占便宜”的卢森堡，其真实

权力为 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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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ｉｎ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 １９７１， ｐｐ．２６９－３００；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ｅｃｈ，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１０９， ２００２， ｐｐ．３８５－３８７．

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ｐｐ．２６９－３００；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ｅｃｈ，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ｐｐ．３８５－３８７．

关于“卢森堡悖论”的具体分析及解释可参见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Ｏ． Ｈｏｓｌｉ，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ｐｐ．６２９－６４３；罗杭、杨黎泽：《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０—１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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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整体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的测算模型

１．权力均衡的测算：制衡权力指数

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中均势概念的核心特征（没有一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出

发，设计制衡权力指数（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ＰＢＰ），通过衡量国际组织中

的成员国可以制衡权力最大国、避免“一家独大”的能力，以精确测算国际组织中的权

力均衡状态。 制衡权力指数的数学公式可表示为：

ＰＢＰ ＝
１００％ － ｍａｘｉ∈N Bｉ

（ｎ － １） １００％
ｎ

（５）

其中，ｎ 为组织成员数量， N＝ ｛１，２，…，ｎ｝ 代表所有成员的集合， ｍａｘ
ｉ∈N

Bｉ 为组织中

拥有最大权力的成员国的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其权力占全体成员权力的比重），因此

公式中的分子为组织中除权力最大国以外其他成员国的权力之和的实际值，而分母为

组织中除权力最大国以外其他成员国的权力之和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最大值。 此处

我们使用标准化的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 B以代表各成员国的权力状态，因为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

数综合体现了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力占全体成员国投票权力的比重情况，如同一个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占世界 ＧＤＰ 的比重比原始的 ＧＤＰ 数据更能体现它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①

制衡权力指数的变化区间为［０，１］。 当制衡权力指数为 ０ 时，意味着该国际组织

中的权力最大国拥有绝对的权力（此时其倡议权力和阻止权力也同时达到 １００％），其

他成员国的权力均为零，此时组织内的权力分配完全失衡，其他国家无论是通过博弈、

联盟都毫无制衡最大国的能力和可能，组织中出现了“独裁者”（权力最大国既有“一

票否决权”，还有“一票通过权”）。 当制衡权力指数为 １ 时，意味着各成员国的权力完

全均等，处于真实权力结构的“平权”模式，任何一国都不处于优势地位，此时组织内

的权力分配绝对均衡（在数学上，除权力最大国以外其他成员的权力之和理论上的最

大值即在所有成员权力均等的情况下才出现）。 当制衡权力指数在［０，１］之间时，意

味着成员间的权力分配不完全均衡，组织中有一个权力最大国处于优势地位，但其并

不拥有完全主导决策结果的权力，最大国仍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或联合，或分化）

的需要，其他国家也有相互联盟和合作的价值以及制衡最大国的可能。 制衡权力指数

越低，制衡难度越大，制衡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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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而且，通过简单的数学推导，我们可以发现，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不仅是对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的标准化，也
是对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倡议权力指数的标准化。



２．决策效率的测算：全体权力指数

为对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效率进行精确的测度，本文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权力指数的另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体行动的权力指数（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ＴＡ），①该指数测算在组织成员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组合中可以使表决通过的组合

数所占的比例。 不同于前述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

指数等针对成员个体的权力测度指标，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权力指数衡量了组织作为一个整

体可以形成决策、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 理论上讲，一个组织的全体权力指数越大，
就越容易通过决议，形成决策；反之，则越困难。 因此可将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权力指数理解

为组织决策系统的效率指数，用以衡量一个组织可以形成决策的能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

权力指数不仅取决于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也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投票权分布，其数学

表示为：②

ＰＴＡ ＝ ω
２ｎ （６）

全体权力指数的变化区间亦为［０，１］，值越大，代表组织决策系统的效率越高，等
于 １（即 １００％），则说明在任一投票选择的组合下表决都能通过，因而任何提案也都能

顺利通过；值为 ０，则说明在任一投票选择的组合下表决都无法通过，因而任何提案也

都不能通过；当全体权力指数在［０，１］之间时，说明只有在部分投票选择的组合下表

决才能通过。 在现实的国际组织实践中，决策效率值往往介于 ０ 和 ５０％之间，因为组

织所采取的决策规则往往不会弱于简单多数制（即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往往不会

小于 ５０％）。

四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决策机制

金砖五国倡议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相互独立，在宗旨、运作方式与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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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ｐｐ．２６９－３００；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ｅｃｈ，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ｐｐ．３８５－３８７． 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

使用了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却忽视了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的第三个重要组成：全体行动的

权力指数。 前两者衡量的是成员个体的投票权力，而后者衡量的是组织整体的决策效率。 参见姚大庆：《加权投

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４７、８０ 页；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

力计算———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８１—１９８ 页；罗杭、
杨黎泽：《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４ 页。
可以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 ω 的详细数学推演可参见罗杭、杨黎泽：《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

票权力———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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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机制等方面也各有不同：前者着眼于长期发展融资，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后者着眼于金融稳定，

在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压力时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① 在职能上，新开发银行“对标”

世界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则“对标”ＩＭＦ。

根据《新开发银行协定》，新开发银行设有理事会、董事会和以行长为核心的管理

层。 其中，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银行一切权力归理事会，它负责接纳新成员、调整

股本、修改协定、选举银行行长等一系列重大事项和关键问题。 董事会负责银行的一

般业务经营以及由理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包括就银行的业务战略做出决定、批准银

行预算等。②

根据《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也采用

双层治理结构，其中部长级理事会以共识方式做出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包括审议、修

改承诺出资规模并批准各方承诺出资额的变更、批准新成员加入等，常务委员会以共

识或简单多数方式负责行政性和操作性决策。③

（一）新开发银行的决策（投票）机制

根据《新开发银行协定》，在投票权分配方面：新开发银行中的所有投票权全部由

股份决定，未像世界银行、ＩＭ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其他国际金融组织那样设计

由全体成员均分的基本投票权，因此各成员国的投票权数量直接等同于其认缴的股份

数量（每 １０ 万美元的股本金额为一股，一股对应一票）。

在决策规则设计方面：新开发银行采取简单多数、有效多数和特别多数三种决策

规则以决定不同领域和重要性的议题。 其中简单多数和有效多数均为基于投票权的

单一多数获胜制，而特别多数是结合成员数量与投票权比重的双重多数获胜制。 具体

的说明及适用议题详见表 １。

（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决策（投票）机制

根据《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在投票权分配方面：因金砖国家

应急储备安排不要求各成员国实际缴纳一定比例的股本以用于日常运作，仅是做出出

资承诺，而不涉及直接的储备转移，只有在有关国家提出申请并满足一定条件时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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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央行新闻发言人就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答记者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ｅ． ｃｎ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２０１４０７ ／ １７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１７＿３１８１０５７．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ｄｂ．
ｉｎ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ｈｅｍｅｓ ／ ｎｄｂ ／ ｐｄｆ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ｉｔａｍ⁃
ａｒａｔｙ．ｇｏｖ．ｂｒ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２０⁃ｔｒｅａ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ａｌｅｚａ⁃ｊｕｌｙ⁃１５，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过货币互换提供资金，①因此各成员国的投票权主要与其自身的承诺出资额挂钩，但

为兼顾各方诉求，还设总投票权的 ５％作为基本票由全体成员国均分，即按各成员国

的承诺出资额进行分配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 ９５％。②

表 １　 新开发银行的决策规则

获胜规则 说明 适用议题

简单多数
投赞成票的成员所代表的投票权占
总投票权的半数以上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银行的所有事务均应以
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

有效多数
投赞成票的成员所代表的投票权不
低于总投票权的 ２ ／ ３

理事会设立和管理特别基金、更改董事会（非
常驻）的运作方式

特别多数
投赞成票的创始成员数量不低于四
个，且投赞成票的成员所代表的投
票权不低于总投票权的 ２ ／ ３

理事会修改《新开发银行协定》、提高银行法
定资本和认缴资本规模、调整实缴股本和待
缴股本的比例、决定新成员加入的时间、条件
及首次认购的股份数量、制定新增董事和副
董事的选举方法、终止行长任职、中止成员资
格及解除中止、终止银行经营并分配银行资
产等；
董事会批准对非会员国的公共或私营项目

　 　 资料来源：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ｂ． ｉｎ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ｈｅｍｅｓ ／ ｎｄｂ ／ ｐｄｆ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在决策规则设计方面：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采取简单多数和共识（一致）两种

决策规则以决定不同级别和重要性的议题。 具体的说明及适用议题详见表 ２。

（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投票权分配情况

根据《新开发银行协定》，新开发银行初始法定股本金额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其中初

始认缴资本（即启动资金）为 ５００ 亿美元，并在金砖国家之间平均分配。③ 同时，根据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互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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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砖各国的承诺资金是一种预防性安排，各国并不需要立即支付资金，只做名义互换承诺，不涉及直接

的储备转移。 仅当有成员国有实际需要、申请借款并满足一定条件时才启动互换操作、实际拨付资金。”参见《央
行新闻发言人就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答记者问》，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ｅ． ｃｎ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２０１４０７ ／ １７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１７＿３１８１０５７．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ｈｔ⁃
ｔｐ： ／ ／ ｂｒｉｃｓ． ｉｔａｍａｒａｔｙ． ｇｏｖ． ｂｒ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２０⁃ｔｒｅａ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ｔａｌｅｚａ⁃ｊｕｌｙ⁃１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ｂ． ｉｎ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ｈｅｍｅｓ ／ ｎｄｂ ／
ｐｄｆ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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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其中中国承诺出资 ４１０ 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 １８０ 亿美元，

南非 ５０ 亿美元。① 因此，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股份 ／出资承诺和

投票权分配情况如表 ３ 所示。

表 ２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决策规则

获胜规则 说明 适用议题

简单多数
投赞成票的成员所代表的投票权占
总投票权的半数以上

常务委员会做出的行政性和操作性决策，如
批准获得流动性工具或预防性工具支持的申
请、批准延长流动性工具或预防性工具支持
的申请等

共识 ／一致 全体成员一致同意

部长理事会以共识方式做出有关应急储备安
排的高级别决策和战略性决策，包括修改《关
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更改
承诺资金规模和各方承诺出资额、批准新成
员加入、审议和修改应急储备安排的工具等；
除明确规定外，常务委员会决定的其他重要
性问题

　 　 资料来源：“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 ｉｔａｍａｒａｔｙ ｇｏｖ ｂｒ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２０⁃ｔｒｅａ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ａｌｅｚａ⁃ｊｕｌｙ⁃１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表 ３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股份 ／出资承诺和投票权分配

成员 新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指标
股本金额
（亿美金） 股份比例

投票权
票数

投票权
比重

承诺出资
（亿美金）

承诺出资
比例

投票权
票数

投票权
比重

中国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４１０ ４１％ ４２０５２６ ３９．９５％
印度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８０ １８％ １９０５２６ １８．１０％
巴西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８０ １８％ １９０５２６ １８．１０％

俄罗斯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８０ １８％ １９０５２６ １８．１０％
南非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５０ ５％ ６０５２６ ５．７５％

　 　 资料来源：各成员国的股本金额 ／承诺出资额及其比例以及投票权比重源自《新开发银行协定》
和《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各成员国的投票权数量由笔者分别根据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投票权分配规则计算得出，因后者有 ５％的基本票设计，所以承诺出资
比例与投票权比重有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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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ｈｔ⁃
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ｉｔａｍａｒａｔｙ．ｇｏｖ．ｂｒ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２０－ｔｒｅａ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ｒａｎｇｅ⁃
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ａｌｅｚａ－ｊｕｌｙ－１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五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力测算

本文基于经典的权力指数，首次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真实

权力格局进行了精确测算。 进一步，基于新构建的制衡权力指数和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

权力指数，分别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权力分配的均衡状态和组织

决策系统的效率高低进行精确的测度。
（一）新开发银行中的权力分配

基于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三种权

力指数，对新开发银行中各成员国在简单多数、有效多数和特别多数三种决策规则下

的 ３∗３＝ ９ 组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新开发银行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分配

成员 简单多数（％） 有效多数（％） 特别多数（％）

权力
指数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中国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印度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巴西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俄罗斯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南非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２５．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３９

权力均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决策效率 ５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１．真实权力均分：新开发银行的权力结构绝对均衡

金砖五国在新开发银行中不仅拥有均等的股权和投票权，且在所有决策规则下的

真实权力无疑也完全均等，任何一国都不处于优势地位，权力结构处于完全平衡的状

态（此时制衡权力指数达到 １００％ ）。
２．金砖五国在简单多数制下的两种权力完全相同

如前文所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倡议权力指数衡量了投票权力的不同侧

面，且易发现，金砖五国在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制下的阻止权力都远高于其倡议权

力，但在简单多数制下五国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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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权力指数则完全相同。 究其原因，主要是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制所要求的赞成票

比例超过 ５０％，使表决通过的难度自然要高于不通过的难度，因此一国的倡议权力往

往要低于其阻止权力。 而简单多数制所要求的赞成票比例正好为 ５０％，表决通过和

不通过的难度一样，那么在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 ２ｎ ）中，可以通过表决的组

合数和不能通过表决的组合数一定是“一半一半”（即 ω ＝ ２ｎ－１），则ＰＰＡｉ ＝
αｉ

ω
＝

αｉ

２ｎ－１ ，

ＰＩＡｉ ＝
αｉ

２ｎ － ω
＝

αｉ

２ｎ － ２ｎ－１
＝

αｉ

２ｎ－１ ，则有 Ｂ ｉ ＝ ＰＰＡｉ ＝ ＰＩＡｉ ＝
αｉ

２ｎ－１ ，所以综合性投票权力、

阻止权力、倡议权力都相等。 由此直观可见，除各成员国投票权的整体分配格局外，决

策规则是影响真实权力分配的又一重要因素。

３．金砖五国在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制下的权力分布格局完全一致

观察易知，金砖五国在有效多数制（要求 ２ ／ ３ 投票权）和特别多数制（要求 ２ ／ ３ 投

票权＋四个创始成员国）下的权力分布格局完全一致，尽管特别多数制要求的条件表

面上更严格（不仅要求投票权比重，还要求创始成员国数量），但实际上两个规则是一

样的效力。 解释其原因，目前新开发银行中现有的五个成员国都是创始成员国，且均

分投票权，各占 ２０％，要获得 ２ ／ ３ 以上的投票权，本就需要四个以上创始成员国，且只

有获得四个以上创始成员国的支持，才能获得 ２ ／ ３ 以上的投票权，因此就目前的成员

国构成（所有成员都是创始国）和投票权分配（平权模式）下，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

制对真实权力分配的影响没有区别。 因此这两种规则的区分设置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出现了规则“冗余”的情况。①

（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力分配

基于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三种权力指数，对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各成员国在简单多数和共识（一致）两种决策规则下的

３∗２＝ ６组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因金砖五国在应急储备安排中

名义投票权的差异，其真实权力的分配自然也开始呈现多样化的格局。

１．简单多数制下的南非成为新的“卢森堡悖论”

在简单多数制的决策规则下，中国的权力最大，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国的权力次

之，而南非的权力为 ０。 尽管南非的投票权重与其经济规模相较已经是“占尽便宜”、

受到“百般照顾”了（南非的经济规模占金砖五国经济规模总和的比重其实不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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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新开发银行并分享投票权，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制下的真实权力分布可

能才会逐渐分化，专门解决重大议题的特别多数制这一决策规则的设计才有实质性意义。



但投票权重的分配却超过 ５％，显然代表性过高），但南非通过行使其拥有的投票权无

法对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简单多数制下的决策结果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是新的

“卢森堡悖论”。

表 ５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分配

成员 简单多数（％） 共识 ／一致（％）

权力指数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权力 倡议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权力 倡议权力

中国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印度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巴西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俄罗斯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南非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权力均衡 ６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决策效率 ５０．００ ３．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共识（一致）规则下金砖五国再度“平权”

尽管在行政性和操作性决策所适用的简单多数制下，金砖五国的真实权力有所差

距，但在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所适用的共识规则下，金砖五国的真实权力再度“平

权”。 因为在一致规则下，不论各国名义上的投票权分配悬殊多大，其真实权力都将

完全均等。 哪怕一成员国拥有 ９９．９９％的投票权，其他各成员国只分享剩下的 ０．０１％，

但也只有当所有其他成员都已赞同的情况下，该成员国才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

投票者”。 以金砖五国为例，对任一成员国 ｉ，其他四国的选择可以形成的组合数共有

２４ ＝ １６ 种，但其他四国都赞同的组合情况只有一种，即 αｉ ＝ １，因此各成员国左右决策

结果的权力 Ｂ ｉ ＝
αｉ

２ｎ－１
＝ １
２４

＝ ６．２５％ 。 而且，所有成员都具有绝对的阻止权力，即使一成

员国只有 ０．０１％的投票权，仍将拥有“一票否决权”。 以金砖五国为例，在一致规则下可

以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只有五国都赞同这一种，即 ω ＝ １，而在这种情况下任

何一个国家撤走其支持都能让提案无法通过，因此，各成员国的阻止权力 ＰＰＡｉ ＝
αｉ

ω
＝

１
１

＝ １００％ 。 此外，所有成员也都具有一样的倡议权力，哪怕一成员国拥有 ９９．９９％的

投票权，但只有当所有其他成员都已赞同且只有该成员国自身没有赞同的这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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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才能成为“关键赞成者”，在其他情况下该成员国的支持都是“于事无补”的。 以

金砖五国为例，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数有 ２５ ＝ ３２，因此，各成员国的倡议权力

ＰＩＡｉ ＝
αｉ

２ｎ － ω
＝ １
２５ － １

＝ ３．２３％ 。 对任意 ｎ 个成员构成的组织而言，只要采取一致规

则，各成员国都将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 ＰＰＡｉ ＝
１
１

＝ １００％ 恒定，但其倡议权力往往都

很低， ＰＩＡｉ ＝
１

２ｎ － １
，且伴随着组织成员数目 ｎ 的增加，接近以负指数级下降，综合性

权力 Ｂ ｉ ＝
１

２ｎ－１ 同理。

值得指出的是，共识规则能使各成员国在名义投票权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将

真实权力的分配再度拉回 “平权” 状态，达到绝对的权力均衡 （制衡权力指数为

１００％）。 但对组织整体而言，权力绝对均衡的“代价”是决策效率的骤降（全体权力指

数低至 ３．１３％ ）。①

３．中国在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投票权

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尽管考虑中国远超其他四国的经济规模而给予

中国相对更高的名义投票权，但中国在简单多数制下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力（无论

是“一票通过权”或“一票否决权” ） ，而且在处理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的共识规则

下，真实权力的分配又再度上演“五国平权” 。 在某种意义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

安排的决策规则设计是有所“针对”中国的，尽管与新开发银行的平权机制不同，

中国分配了最大的投票权重，但因重大议题都采用一致规则，因此中国的投票权

大小完全失去意义，真实权力的绝对均衡状态跟采取平权模式下的新开发银行没

有任何区别。

六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

　 　 与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对比

　 　 上文精确测算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力分布格局，并探讨

了前者采取的平权模式和后者采取的共识规则对权力分配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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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随着决策规则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的提高，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随之上升，组织形

成决策的难度增大，从而导致决策效率下降。 参见 Ｂｒｕｎｏ Ｓ． Ｆｒｅ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１９８４， ｐｐ．２１８－２２０。



论是新开发银行“无视”成员国经济规模悬殊而采取的“五国平权”，还是金砖国家应

急储备安排“无视”组织决策效率所要求的共识（一致）规则，在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

金融机制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不免思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

排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制度设计？ 尤其是平权模式（新开发银行是典型的平权，金砖

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可理解为“准平权”，只划分了三档投票权，印度、俄罗斯、巴西虽然

投票权相等，但三者之间的经济规模仍然悬殊①），与国际金融组织普遍采取的加权投

票制在设计思路上截然不同，甚至还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一次重要

创新。② 为解答“金砖机构为何平权”这一问题以及验证“平权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均

衡，避免‘一家独大’”这一猜想，严谨起见，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权力计算的实验，如果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按照国际金融组织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即主要依

据经济规模比重来划分投票权重，那么真实权力的分配格局将如何变化？ 相比于当前

的平权模式，是否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为了对比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下的权力

分配，我们将现实格局下的投票权分配情况作为控制组，将根据各成员国经济规模比

重分配认缴股份或承诺出资额以决定投票权分配作为实验组（如表 ６ 所示），分别进

行权力测算。

（一）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下的权力格局对比

假设根据经济规模比重分配各成员国的股份和投票权，并同样基于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三种权力指数对新开发银行中

各成员国在简单多数、有效多数和特别多数三种决策规则下的 ３∗３＝ ９ 组权力分配格

局进行测算，计算实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第一，按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简单多数制下中国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他成员无

任何权力。 观察易知，在简单多数制的假设实验中，中国将拥有 １００％的阻止权力和

１００％的倡议权力（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１ 所示）。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的阻止

权力和倡议权力都将为零。 此时的制衡权力指数为 ０％，成员间的权力分配达到了完

全失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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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 ２０１６ 年 ＧＤＰ 数据为例，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国的 ＧＤＰ 分别为 ２．２６ 万亿美元、１．８０ 万亿美元和

１．２８万亿美元。 以印度的 ＧＤＰ 为基准，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 ＧＤＰ 分别约为印度 ＧＤＰ 的 ７９％和 ５７％，存在较大

悬殊。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ＣＤ，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２ 页；潘庆中、李稻葵、
冯明：《“新开发银行”新在何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和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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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投票权分配：

假设根据各成员国经济规模分配认缴股份 ／承诺出资额以决定其投票权

成员

新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控制组
（现实格局）

实验组
（ＰＰＰ＋ＧＤＰ）

控制组
（现实格局）

实验组
（ＰＰＰ＋ＧＤＰ）

中国 ２０ ６１．００ ３９．９５ ５８．９５

印度 ２０ １９．３１ １８．１０ １９．３４

巴西 ２０ ９．３１ １８．１０ ９．８５

俄罗斯 ２０ ８．４９ １８．１０ ９．０７

南非 ２０ １．８９ ５．７５ ２．７９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验组的认缴股份 ／承诺出资额的分配所依据的经济规模采用 ６０％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

４０％ＰＰＰ（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所得，为 ＩＭＦ 等国际金融组织所通用。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Ａｂｏｕｔ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Ｓｈｅｅｔ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４ ／ １２ ／ ２１ ／ ＩＭＦ － Ｑｕｏｔａｓ，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ＧＤＰ 和 ＰＰＰ 数据采集自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ＭＫＴＰ．ＣＤ，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在实验组中，虽然金砖五国在新开发银行中的认缴股
份分配情况和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承诺出资额分配情况完全一致，但因后者还有 ５％的基
本票设计，所以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分配有所差别。

表 ７　 新开发银行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分配：假设根据经济规模分配认缴股份

成员 简单多数（％） 有效多数（％） 特别多数（％）

权力
指数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
权力

倡议
权力

中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７８ ３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２

印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２９ １１．１１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 １１．１１

巴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２９ １１．１１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 １１．１１

俄罗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２９ １１．１１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 １１．１１

南非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 １１．１１

权力均衡 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８８．２４

决策效率 ５０．００ ４３．７５ １５．６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在简单多数的决策规则下，只要一成员的投票权超过 ５０％，那么其投票权力恒为 １００％，其

他成员的投票权力恒为 ０，因此不论采用 ＧＤＰ、ＰＰＰ（中国的经济规模比重在金砖五国总和中都大于
５０％）或以任意权重综合 ＧＤＰ 和 ＰＰＰ 以划分股份，中国的投票权都将超过一半。 因此在各种基于
经济比重的划分标准下，简单多数制下五国的权力分配都是一致的，即中国“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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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简单多数制下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中的权力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按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有效多数制下中国将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其他成

员的阻止权力将大幅下降。 在有效多数制的假设实验中，由于使表决通过所需的赞成

票比例提高，中国虽无法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仍将拥有 １００％的阻止权力，且倡议权力

相较平权模式下将有大幅的提升，接近 ８０％（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２ 所示）。

与其同时，南非的各类权力将变为零，其他成员国的权力尤其是阻止权力相比于平权

模式将大幅下滑。 此时的制衡权力指数只有 ３７．５０％，远低于平权模式下的 １００％。

图 ２　 有效多数制下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中的权力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按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特别多数制下中国将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其他成

员的各项权力将小幅下降。 在特别多数制的假设实验中，由于使表决通过所需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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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种类增加，即不仅要求投票权比重也要求成员国数量的双重多数，中国虽无法拥

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样拥有 １００％的阻止权力，且倡议权力相比于平权模式下将有一

定的提升（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３ 所示）。 与其同时，其他四国的各项权力相

比于平权模式都有小幅下降。

图 ３　 特别多数制下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中的权力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值得指出的是，假设实验中尽管印度的投票权重是巴西和俄罗斯的两倍有余，而

巴西和俄罗斯的投票权重又是南非的四倍有余，但在特别多数制下这四国的投票权力

都相等，没有任何区别。 这也给我们一点启示，国家之间有时为了 ０．１％的投票权而争

得“面红耳赤”，以为多一分投票权就多一分话语权，但在特定的决策规则作用下，其

真实的权力可能没有任何区别。 如何以最小化的投票权获取特定水平的权力以及如

何以特定的投票权获取最大化的权力，是国际组织中权力测算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可为国家有效维持和合理利用自身的权力提供理论依据和计算支撑。

而且我们发现，即便按经济规模分配股份和投票权，金砖五国在特别多数制所适

用的重大议题上的真实权力分配也并不悬殊，与平权模式差别不大，不像在简单多数

制和有效多数制下有较大的差距（图 ３ 对比图 １ 和图 ２）。 因为特别多数制所要求的

投票权比重不仅较高，而且同时要求成员数量（“数人头”模式），因此中国即便被给予

与经济规模大致相称的投票权，其投票权力也被极大地限制了。 且虽然中国在特别多

数制的假设实验中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但其他四个国家的阻止权力也都达到了

６０％（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３ 中的阻止权力所示），且五国的倡议权力都非常

低，也相对接近（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３ 中的倡议权力所示）。 此时的制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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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数实际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 ８８．２４％。 因此，即使按照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

在重大议题的决策上，也未必像某些国家所担心的那样，出现中国“一家独大”的

局面。

总体而言，相较于按照经济规模分配股份及投票权，中国在现实平权模式中的真

实权力是“受损”的。 通过对比图 １、图 ２ 和图 ３ 中金砖五国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中

的权力分配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简单多数、有效多数还是特别多数制下，中国在平

权模式中所拥有的权力都远低于按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下的权力，而其他四国的情况

则正好相反，它们在平权模式中的权力都高于按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下的权力。 这说

明新开发银行现采取的平权模式相较于国际金融组织通行的加权模式而言，中国是唯

一的“受损者”，其他四国都是“受益者”。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新开发银行的制度设

计中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下的权力格局对比

假设根据经济规模比重分配各成员国的承诺出资额以决定投票权，并同样基于绝

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三种权力指数对金

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各成员国在简单多数和共识（一致）两种决策规则下的 ３∗２ ＝

６ 组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测算，计算实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分配：

假设根据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

成员 简单多数（％） 共识 ／一致（％）

权力指数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权力 倡议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阻止权力 倡议权力

中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印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巴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俄罗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南非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权力均衡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决策效率 ５０．００ ３．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如前文论述，在共识（一致）的决策规则下，承诺出资额及投票权的分配将失去意义。 因此

不论采用 ＧＤＰ、ＰＰＰ 或以任意权重综合 ＧＤＰ 和 ＰＰＰ 以划分各成员国的承诺出资比例，结果都将一
样，哪怕一方只有 ０．０１％的投票权，也跟其他所有国家的投票权力一致，且都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
（“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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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简单多数制下中国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他国

家无任何权力。 观察易知，在简单多数制的假设实验中中国将拥有 １００％的阻止权力

和 １００％的倡议权力（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４ 所示）。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各项

权力都将为零，权力格局达到了完全失衡的状态。 此时的制衡权力指数为 ０，远低于

现实格局下的 ６２．５％。

图 ４　 简单多数制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和

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即便按照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共识（一致）规则下权力分配恒定“平

权”。 在共识规则的假设实验中，各成员国的阻止权力和倡议权力都相等，依旧处于

“平权”模式（权力分配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５ 所示），真实权力完全均等，制衡权力指数

依旧为 １００％。 因此，即使按照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在高级别和战略性议题的

决策上，也不会像某些国家所担心的那样，出现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第三，按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金砖五国在行政性和操作性决策上的权力分

配将“彻底扭转”，出现“一家独大”，但在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上的权力分配“纹丝不

动”，绝对均衡。 通过对比图 ４ 和图 ５ 中金砖五国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中的权力分

配，我们可以发现，假设按照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成员国之间的真实权力虽然在

适用操作性和行政性决策的简单多数制下有更大的悬殊，出现“一家独大”，但在涉及

高层级和战略性决策的共识（一致）规则下依旧“平权”，不会因名义投票权的分配改

变而有任何变化。 因为一致规则下中国再大的投票权重都将失去意义，而是重回“数

人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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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共识（一致）规则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和

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而言，相较于按照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中国在现实格局中的权力状况

是受损的。 通过观察图 ４ 和图 ５ 可以发现，尽管在高层级和战略性决策上因为一致规

则的采取，中国的真实权力不会有任何变化，但在行政性和操作性决策上中国在现实

格局中所拥有的投票权力远低于按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下的投票权力（此时中

国将具有绝对的阻止权力和倡议权力，即同时拥有“一票否决权”和“一票通过权”）；

而其他四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简单多数制下它们在现实格局中的投票权力都高于按

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下的投票权力（此时它们将没有任何权力）。 这说明金砖国

家应急储备安排现有的“准平权”模式相较于按经济规模分配承诺出资额及投票权而

言，中国是唯一的受损者，其他四国都是受益者。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金砖国

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制度设计中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七　 国际组织中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的相互关系

对于一个国际组织而言，成员国间权力结构的均衡程度与其决策系统的效率高低

都是组织制度设计中的重要考量，将直接影响到国际组织生命的持久性、政策的合法

性、治理的有效性和行动的建设性等。 本文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

例，基于制衡权力指数和全体权力指数获取精确数据，分析国际组织中的权力均衡与

决策效率两个重要指标之间的关联及规律。 表 ９ 呈现了金砖成员在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所拥有的权力占全体成员权力比重（各成员的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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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指数）的分布格局。

（一）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

１．简单多数制下权力均衡程度的变化与决策效率没有关联

通过图 ６ 对比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平权模式）和假设实验（按经济比重

分配投票权的加权模式）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可以发现，在简单多数制下，

现实平权模式下的制衡权力指数相比于假设加权实验中虽然从 ０ 上升至 １００％，

即由完全失衡走到绝对均衡，但全体权力指数恒为 ５０％，决策效率没有改变。 可

见投票权分配模式的调整（从加权到平权）未必如常识上所认为的损害效率，而

是受到决策规则的调节。 因为简单多数制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正好为 ５０％，在所

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组合中，可以使表决通过的组合数和不能使表决通过的组合数

正好是“一半一半” ，所以决策效率恒为 ＰＴＡ ＝ ω
２ｎ

＝ ２ｎ－１

２ｎ
＝ ５０％ ，与投票权分配的

平权模式无关。

表 ９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中的权力比重对比

成员

新开发银行（％） 应急储备安排（％）

简单多数 有效多数 特别多数 简单多数 共识 ／一致

现实
格局

假设
实验

现实
格局

假设
实验

现实
格局

假设
实验

现实
格局

假设
实验

现实
格局

假设
实验

中国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９．４１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印度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５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巴西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５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俄罗斯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５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南非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权力均衡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７．５０ １００ ８８．２４ ６２．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决策效率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４３．７５ １８．７５ １５．６３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１３ ３．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制衡权力指数（权力均衡程度）的计算，主要依赖于组织中权力最大国的权力比重值。

２．有效多数制下提升权力均衡程度损害了决策效率

在有效多数制下，虽然平权模式下的制衡权力指数（１００％）远高于加权实验中的

数据（３７．５０％），但前者的全体权力指数（１８．７５％）却远低于后者（４３．７５％），可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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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权分配的平权模式以追求权力均衡的同时确实可能损害决策效率。 这也是现有

关于新开发银行的研究基于常识做出的判断：平权模式会损害效率。①

３．特别多数制下提升权力均衡程度增进了决策效率

在特别多数制下，平权模式下的制衡权力指数和全体权力指数都高于加权实验中

的数据（１００％＞８８．２４％，１８．７５％＞１５．６３％），即平权模式相比于加权模式的结果是权力

均衡和决策效率的同步改进。 可见在特定的决策规则下，采取投票权分配的平权模式

追求成员国间权力的均等化和平衡性并不一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效率，这与现有

研究的常识性判断相左。

图 ６　 新开发银行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与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

１．简单多数制下权力均衡的变化与决策效率没有关联

通过图 ７ 对比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准平权”模式）和假设实验

（按经济比重分配承诺出资额以决定投票权的加权模式）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

可以发现，在简单多数制下，现实格局中的制衡权力指数相比于假设实验中虽然从

０％上升到 ６２．５％，即可以彻底扭转金砖五国权力完全失衡的状态，但是全体权力指数

恒为 ５０％，决策效率保持不变。 这还是因为简单多数制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的“对

称性”，权力平衡性的调整并不影响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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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共识（一致）规则下权力的绝对均衡极大地损害了效率

如前所述，无论是在现实格局中，还是在假设实验中，无论名义上的投票权如何分

配、如何悬殊，金砖五国在共识规则下的真实权力都将完全均等，没有任何国家居于优

势或主导地位。 此时制衡权力指数为 １００％，即达到了绝对的权力均衡，但却导致其

决策效率的骤降，低至 ３．１３％。 在某种意义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制度设计中，

虽然在投票权分配上采用了加权投票制，但一致规则的设置将五国的真实权力“强

行”拉平，在高级别和战略性问题决策上的权力分配再度上演“五国平权”，并极大地

损害了决策效率，增加了形成决策的难度，削弱了为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能力。

 

图 ７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现实格局和假设实验下的权力均衡与

决策效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共识（一致）规则下权力绝对均衡恒定不变，但决策效率随成员数量的增加呈负

指数级下降

只要一个组织采取的是一致规则，根据前文的分析，则任何一个成员国左右决策

结果的能力都是完全均等的，因而 ＰＢＰ ＝
１００％ － ｍａｘｉ∈N Bｉ

（ｎ － １） １００％
ｎ

＝
１００％ － １００％

ｎ

（ｎ － １） １００％
ｎ

＝ １００％，

制衡权力指数恒为 １００％，与组织成员数量 ｎ 的大小无关，亦与成员投票权的分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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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但伴随着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决策效率将不断下降，因为决策可以达成的情况

只有全体成员同意一种，因此 ＰＴＡ ＝ ω
２ｎ

＝ １
２ｎ ，组织成员数量 ｎ 越多，决策效率越低，并

成负指数级下降。 一般而言，组织中的成员数量越多，协调成本往往越大，达成共识也

越来越难，未来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进一步扩员，共识规则下的决

策效率还将进一步“恶化”。

（三）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分配与决策规则影响下的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

人们往往认为国际组织投票权分配的平权模式会损害其决策系统的效率，相关学

者也从常识上做出了金砖多边金融机构的平权模式会损害其决策效率的判断。 的确，

在特定的决策规则如新开发银行的有效多数制下，投票权的平权设置实现了真实权

力的绝对均衡，但却大幅降低了组织的决策效率。 而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

尽管名义上采取加权投票制，给予中国最大的投票权，但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所适

用的共识（一致）规则又使得成员国之间处于真实权力上的“平权”状态，达到了权

力的绝对均等和完全平衡，并严重地损害了组织的决策效率。 可见，对国际组织的

权力均衡和决策效率产生影响的不仅是投票权的分配，更有组织决策规则的设计。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投票权分配以追求权力均衡并不必然导致决策效率降低，

从数学的角度看，无论是权力均衡程度的强弱，还是决策效率值的高低，都是全体成

员投票权分配的整体格局和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权力均衡与决策

效率二者都是“果”，具有相关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通过上述测算数据我

们可以得出，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通过设置投票权的平等化以追求成员国之间的

权力均衡未必损害组织的决策效率，有时还会提高效率。 组织的权力均衡和决策效

率都深受决策规则的影响。 不同的决策规则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及类型的不同，

使得组织的名义投票权分配和真实权力均衡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均衡和决策

效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现出简单的线性相关或单调性规律，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变化

机理。

八　 结论

从国际金融组织的实践来看，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尽相同，贡献全球经

济治理的能力也有客观差别，因而悉数采取加权投票制。 然而，新开发银行在决策

机制的设计上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平权模式。 通过对新开发银行中的权力分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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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进行精确测算，发现金砖五国的真实权力结构实现了绝对均衡，没有任何一国处

于优势或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开发银行的决策规则设计出现了“冗余”，特别多

数和有效多数两种不同的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分布格局没有任何差异。 进一步，通

过假设新开发银行按国际金融组织的通行惯例即按成员国的经济比重分配投票权

以进行权力分布的计算实验，发现中国在现实平权模式下所拥有的投票权力远低

于加权实验中的投票权力，而其他四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而且，在加权实验的简

单多数制下，中国甚至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同时拥有“一票否决权”和“一票

通过权”，其他成员没有任何权力；而在加权实验的有效多数制和特别多数制下，中

国也将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其他成员的权力也将降低。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定的

推理，相关金砖国家极力坚持在新开发银行中采取平权设置，与其说是目的（即追

求“国家无分大小一律平等”），可能更是手段（实现权力均衡，制衡潜在的权力最

大国）。

而且，当今不论是主流的政治类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还是经济类国际组织（如

ＩＭＦ、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采用多数表决制。 然而，金砖国家应急

储备安排在决策机制的设计上开创了另一个先例：共识（一致）规则。 通过对金砖国

家应急储备安排中的权力分布格局进行精确测算，发现在简单多数制下南非存在“新

卢森堡悖论”（虽然持有远高于其经济比重的投票权重，但其左右决策结果的真实权

力为零）。 尽管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在名义上采取了加权投票制，给予中国最大的

投票权重，但在高级别和战略性决策上采用的共识规则又使得各成员国的真实权力再

度“平权”，中国超过他国的投票权变得毫无意义，且组织整体的决策效率极低。 进一

步，通过假设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按成员国的经济比重分配投票权以进行权力分布

的计算实验，发现简单多数制下中国的投票权力可以有大幅的提升；但在一致规则下，

无论投票权如何分配，各成员国的真实权力结构不会产生任何变化，将始终处于完全

均等的状态，各成员国都具有绝对的阻止权力，且都只具有很低的倡议权力（仅受组

织成员数量的影响而近似呈负指数级递减）。 一致规则的设置可以将无论如何悬殊

的投票权分配都直接“拉回”真实权力的“平权”状态（实现权力的绝对均衡），但对组

织整体而言代价也十分明显，决策系统的效率将处于极低的水平（仅受组织成员数量

的影响而呈负指数级递减）。

本文不仅首次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各成员国的真实权力分

配进行精确测算，并以自然科学的实验范式开展权力计算实验并与现实权力格局进行

对比，探索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史无前例”的决策机制设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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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与逻辑，而且构建组织整体层面的新的权力指数———制衡权力指数，并借鉴

Ｃｏｌｅｍａｎ 全体权力指数，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例，精确衡量不同

的投票权分配和决策规则下的权力均衡程度和决策效率高低。 笔者发现：对于一个国

际组织而言，投票权平权模式、权力均衡与决策效率之间并不是常识上认为的负相关

关系，采取平权模式、追求权力均衡也未必损害决策效率。 事实上，在不同的决策规则

下，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均衡有时候还会提高效率。 这是因为一个组织的权力均衡和决

策效率不仅受到投票权分配格局的影响，还深受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的影响，在其交

叉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规律。

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广度不断扩大，但深

度亟待提升，尤其是在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规则设计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

相对匮乏。 诚然，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规则

体系的适应者和参与者，而非设计者，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分配不由我们来决定，国际

组织的决策规则也不由我们来设计。 但在未来的国际组织理论建设中，除国际关

系、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路径外，我们有必要积极发展以数学和计算科学为支撑的新

一代的国际组织理论，对国际组织中的权力结构进行精确测算，并为国际组织的规

则设计提供严密的数学依据和精准的计算支撑。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

合理争取、有效维护与高效利用自身的权力，也有助于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国际组织

科学地设计决策规则、公平地分配投票权重，特别是实现国际组织的高效运转和决

策效率，以有效地履行职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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